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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教務處
 
  

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且錄取，敬請鈞長准予參加教師公假

課務自理。
 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任珊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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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學組長 林婉婷：113/05/30 12:20

統整意見：

2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張昱騰：113/05/31 09:24

統整意見：

3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人事室人事室主任 任珊慧：113/05/31 09:41

統整意見：奉核後，如有參加人員，請依規至差勤系統申請公假並檢附公文及批

核軌跡紀錄。

4.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校長室校長 林燕玲：113/06/03 08:52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公告周知，如教師有意願參加且錄取，敬請鈞長准予參加教師公假課務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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